
國立金門大學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及輔導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12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3月 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提高本校教學品質，及時輔導學習成效不佳之學生，特訂定「國立金門大學學生學習

成效預警及輔導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學習成效不佳，係指學生在學期中成績不良、常有缺課、學習怠惰及規避學

習活動等學習不良現象，足以影響學習效果或成績者。 

第 三 條    預警及輔導實施方式如下： 

一、期初預警及輔導： 

教務處註冊組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將各學系上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學分數達

二分之一學生名單，通報各學系轉知所屬導師特別關注並適時輔導。 

二、期中預警及輔導：（詳見本校學生期中預警作業流程圖） 

（一）期中考結束二週內，各科授課教師須進入本校「成績輸入系統」登錄學生之

期中評量。 

（二）各科授課教師須根據學生出席狀況、課堂表現、課後反應或期中考試，對每

位修課學生進行學習績效評估。凡績效不佳，恐致學生學期成績達不及格標

準者，授課教師均須將該生該科學習表現透過「成績輸入系統」列入預警名

單。 

（三）「成績輸入系統」將直接通知學生已受預警之科目，並將受預警之學生姓名

與科目名稱自動發至各系、所辦公室轉交所屬導師，系統並將特別標明受預

警科目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之學生，以利後續輔導工作之

進行。 

（四）註冊組以書面通知受預警科目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之學生

及其家長，以貫徹預警機制。 

第 四 條    各學系對於需要輔導之學生，應由導師安排面談，以瞭解其學習低落原因，並自訂輔導

補救措施，若為學習心理障礙或高關懷學生，則轉介本校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做進一步

晤談。 

第 五 條    各項輔導措施實施過程及結果，應由各系、所予以紀錄、存查。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金門大學學生期中預警作業流程圖 

 

 

 

 

 

 

 

 

 

 

 

 

 

 

 

 

 

 

 

 

 

 

 

 

 

 

 

教師於期中考結束後二週內，進入本校「成績輸入

系統」登錄學生之期中學習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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